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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鼓勵本校教師個人或指導學生之創作性作品發表，提升本校專業技能參賽(展)之風

氣，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專業技能係指以下各項：  

       一、藝文類：演講、詩歌朗誦、著作、書法、樂器演奏、歌唱、合唱、作詞作曲、戲

劇表演、舞蹈表演、手語、繪畫、攝影、雕刻、 藝品創作、橋棋、廚

藝、平面設計、製作動畫或影片等。 

       二、學術類：專書、技能、操作、研討會口頭報告或海報。 

三、體育類：(一)代表國家參加國際比賽。 

(二)代表學校參加教育部所舉辦各項運動比賽。 

(三)代表學校參加大專院校體育總會所舉辦各項運動比賽。 

(四)代表學校參加全國各單項運動協會所主辦之運動比賽。 

(五)代表學校參加國手選拔賽（含排名賽）。 

(六)其他由校長核定參加之運動比賽。 
 

第三條     本辦法獎勵之規定如下： 

一、國際級：(一)由國際性組織協會、國內外中央級政府機關或國內外大學主(委)

辦。 

(二)應有三國以上隊伍參與，不足者改列國家級。 

二、國家級：(一)由《行政院組織法》認定之中央級政府機關主(委)辦。 

(二)應有三縣市以上隊伍參與，不足者改列專業級。 

三、專業級：(一)除前兩級以外之機關(構)主(委)辦。 

(二)應有三縣市以上隊伍參與。 
 

第四條     本校專任教師個人或指導學生以大葉大學名義參加藝文類、學術類競賽得獎者，得依 

下列標準申請獎勵：  

一、國際級：第一名，新臺幣(以下同)二萬元；第二名，一萬八千元；第三名，一萬

五千元；佳作(含第四名到第六名)，六千元。 

二、國家級：國家級：第一名，一萬五千元；第二名，一萬元；第三名，八千元；佳

作(含第四名到第六名)，四千元。 

三、專業級：第一名，六千元；第二名，五千元；第三名，四千元；佳作(含第四名 



                       到第六名)，二千元。 

第五條     本校專任教師個人或指導學生以大葉大學名義參加藝文類、學術類展覽得獎者，得依 

下列標準申請獎勵：  

一、國際級：國際級：鉑金（或特別獎），一萬元；金牌，八千元；銀牌，七千元；

銅牌，六千元。  

二、國家級：國家級：鉑金（或特別獎），八千元；金牌，六千元；銀牌，五千元；

銅牌，四千元。 

三、專業級：鉑金（或特別獎），五千元；金牌，三千元；銀牌，二千元；銅牌，一

千五百元。 
 

第六條     本校專任教師個人或指導學生以大葉大學名義參加體育類競賽得獎者，得依下列標準 

申請獎勵：  

一、國際級：第一名，二萬元；第二名，一萬五千元；第三名，一萬二千元。  

二、國家級：第一名，一萬元；第二名，八千元；第三名，六千元。 

三、專業級：第一名，五千元；第二名，三千元；第三名，一千五百元。 
 

第七條     本校專任教師以大葉大學名義參賽或參展(含個展，不含聯誼性質之競賽)，得依下列

標準申請補助：   

一、補助原則：須符合國際級之認定。 

二、項目及額度： 

(一)國外：補助報名費、差旅費、攤位費、展覽費、作品運費。亞洲

地區（包含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以一萬元為限，其他地

區以二萬元為限。 

(二)國內(校外)：補助報名費、交通費、展覽費、作品運費。每次以

補助五千元為限。 

三、申請方式： 

(一)每人每學年以補助一次為限；一件作品以補助一人為限。 

(二)若同一作品由多位教師或學生完成，限由其中一位教師或學生提

出申請；同一參賽(展)限補助三件作品。 

(三)應於參賽(展)一個月前提出申請，逾期將不受理。 

(四)如獲審查通過，應於活動結束後依本校出差旅費規則及相關規

定，檢附相關文件及出差報告，辦理報銷手續，應檢附單據實報實

銷。 

 

第八條     本校專任教師申請本辦法之獎勵，應於獲獎後二個月內提出申請，每人每學年申請總

金額以五萬元為限。 

 

第九條     本辦法第四條、第五條和第六條之參賽隊伍未達十隊(件)者，獎勵金額減半發給。 

 

第十條     同一作品僅能擇一申請本辦法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或第七條參賽(展)及出國領獎

之獎補助。 

    若同時符合校內任一獎補助辦法，僅能擇一申請，不得重複領取。 

    同一作品若獲得相同競賽或展覽多面獎項，僅能擇一申請獎勵金。 

    同一作品不得重複申請獎勵或補助。 

 



第十一條     本校兼任教師個人或指導學生以大葉大學名義參賽(展)獲獎，得依本辦法提出獎勵

申請，但不提供補助。 

 

第十二條     依本辦法之獎勵或補助，如涉及違反學術倫理或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等情事者，應

繳回已領獎補助金並送交相關單位議處。 

 
第十三條     獲獎之獎序或獎項名稱不明確時，應由申請人提供主辦單位開立獲獎名次之同等 

         證明。未能提供時，以研究發展處認定為準。。 

 

第十四條     參加之競賽或展覽採非實體方式舉辦時，依本辦法所申請獎勵或補助金額乘以零 

         點五倍計。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